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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82    证券简称：南钢股份    编号：临 2019—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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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9年 5月 21日，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上海

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信

息披露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9】0725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对有关问题进行了认真分析，并对《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以下简称“《预案》”）等文件进行了修订和

补充，现对《问询函》中提及的问题回复如下： 

除特别说明外，本回复所述的词语或简称与《预案》中释义所定义的词语或

简称具有相同的含义。 

现将全部内容公告如下： 

问题 1、预案披露，本次交易，公司拟向南京钢联发行股份购买南钢发展

38.72%股权和金江炉料 38.72%股权。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将成为公司全资

子公司。请公司补充披露：（1）目前审计、评估工作所处的阶段；（2）是否已

有标的公司的预估值金额或范围区间；（3）公司在已控股标的公司的情况下，

继续收购少数股权的原因；（4）上述交易与南京钢联承接建信投资持有的标的

公司 30.97%股权是否为一揽子交易，如南京钢联以现金受让建信投资持有标的

公司的股权未完成过户，公司是否继续向南京钢联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标的公

司 7.75%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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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一、目前审计、评估工作所处的阶段 

本次交易审计、评估的基准日为 2019年 4月 30日。公司已聘请天衡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本次交易标的的审计机构，聘请北京天健兴业资

产评估有限公司作为本次交易标的的评估机构。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标的资产

的审计、评估工作尚在进行中，进展情况以及未来的工作计划如下： 

（一）审计工作 

审计工作尚处于现场审计阶段。审计机构正在进行收集审计工作底稿资料、

检查、函证、分析性复核等审计程序。 

已进行的相关工作和进展情况：审计机构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相

关规定，调查了解被审计单位的基本情况、初步了解被审计单位的内部控制，并

对资产、负债、权益及损益进行全面梳理。对于收入成本的核查程序以及函证等

关键审计程序仍在执行过程中，审定后的财务报表尚未出具。 

未来计划安排：审计机构将严格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相关规定继

续执行尚未完毕的必要的审计程序，落实第三方取证事宜，收集整理工作底稿，

编制并及时出具相关报告。 

（二）评估工作 

1、评估机构已开展并完成的主要工作： 

（1）接受委托：与委托人就本次评估目的、评估对象与评估范围、评估基

准日、委托评估资产的特点等影响资产评估方案的问题进行了认真讨论；根据委

托评估资产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布置资产评估申报明细表，并设计主要资产调查

表、主要业务盈利情况调查表等；对委托人参与资产评估配合人员进行业务培训，

指导填写资产评估清查表和各类调查表。 

（2）依据了解资产的特点，制定评估实施计划，确定评估人员，组成资产

评估现场工作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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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评估机构已开展尚未完成的主要工作： 

（1）收集和整理评估对象市场交易价格信息、主要原料市场价格信息、评

估对象产权证明文件等； 

（2）查证评估对象真实性和合法性； 

（3）资产实际状态的调查：主要通过现场盘点和走访的方式； 

（4）实物资产价值构成及业务发展情况的调查； 

（5）企业收入、成本等生产经营情况的调查； 

（6）选择评估方法、收集市场信息和估算。 

二、是否已有标的公司的预估值金额或范围区间 

本次交易标的评估基准日为 2019年 4月 30日。评估机构于 2019年 5月 7

日进场，目前工作尚在进行中。截至本问询函回复之日，标的公司预估值尚未有

明确范围。公司将在标的公司审计、评估工作完成后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的

相关事项，并在重组报告书中披露标的资产估值的具体情况，提请投资者注意相

关风险。 

三、公司继续收购少数股权的原因 

（一）增强对标的公司的控制力 

标的公司承担了南钢股份钢铁主业中的烧结、球团、焦化、炼铁工序及部分

钢材生产工序；南钢发展下属的贸易公司承担了南钢股份体系主要原燃料采购、

部分钢材产品销售的职能。标的公司是南钢股份开展主营业务不可或缺的主要子

公司。 

根据《公司法》及标的公司章程的规定，年度财务决算方案、利润分配方案、

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修改公司章程等涉及标的公司经营管理的重大事项须经标

的公司股东会表决通过，其中涉及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修改公司章程等事项的

股东会决议须经标的公司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 

标的公司目前非上市公司全资控股，若上市公司对标的公司进行增资扩股，

则须经标的公司外部股东同意同比例增资或放弃优先认购权后方可实施；上市公



4 

 

司若对母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钢铁业务及相关资产进行内部整合，亦须经外部股

东同意后方可实施。上述事项的决策、实施周期程序相对较长。 

通过本次交易，上市公司将实现对南钢发展和金江炉料全资控股，标的公司

将成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上市公司可根据自身利益独立作出决策，有利于进一

步提升上市公司对子公司的控制力和经营决策效率，从而能够更好地在上市公司

体系内优化配置资源。 

（二）提升上市公司盈利能力 

南钢发展和金江炉料最近两年一期的净利润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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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建信投资也将积极协助办理标的公司的股权过户事宜。南京钢联已承诺，

将在公司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重组相关议案前，完成标的公司股权的过户。 

截至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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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信投资增资的背景 

2008 年全球经济危机之后，我国经济增速稳中有变，钢铁下游需求减弱，

钢铁行业整体处于产能过剩、亟需转型调整的阵痛时期。 

受行业景气度下滑的影响，南钢股份也面临较大的经营压力，2015 年度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4.32 亿元，2015 及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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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发展的部分长期股权投资单位（除金安矿业采用收益法）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

评估后单独加回。 

（1）收益法评估结果 

收益法评估后的南钢发展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 593,710.62 万元，评

估增值 1,332.12万元，增值率 0.22%。 

（2）市场法评估结果 

市场法评估后的南钢发展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 597,899.43 万元，评

估增值 5,520.93万元，增值率 0.93%。 

（3）两种评估结果的差异及结论选取 

收益法与市场法评估结果的差异额为 4,188.81万元，差异率 0.71%。收益

法与市场法分别从“将利求本”和市场交易两个不同的角度相对合理地体现了被

评估单位的整体价值，两种评估方法的评估结果差异不大。 

本次评估选用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经各方协商，建信投资、

南京钢联对南钢发展增资的价格以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为依据。 

二、是否就建信投资持有标的公司股权期间的收益情况、后续收购时的估

值作出承诺或相关安排 

（一）是否就建信投资持有标的公司股权期间的收益情况作出承诺或相关

安排 

南京钢联、建信投资双方约定，建信投资增资南钢发展完成后每个自然年度

里，南京钢联向建信投资支付其投资本金 6%的年化回报，资金来源于标的公司

分红，不足部分由南京钢联补足。 

建信投资于 2017年 3月完成对标的公司增资。截至本问询函回复之日，南

京钢联已向建信投资支付了该等投资回报，合计金额 3.62 亿元。该等资金均来

源于标的公司分红。 

上市公司未曾就建信投资持有标的公司股权期间的收益情况作出承诺或相

关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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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否就建信投资持有标的公司股权后续收购时的估值作出承诺或相

关安排 

建信投资增资南钢发展时各方对建信投资的退出安排约定如下： 

建信投资完成增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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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的股权转让、转让款项、交割、过户等做出了相应安排，具体如下： 

1、股权转让 

经双方协商一致，建信投资根据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将南钢发展 30.97%

股权和金江炉料 30.97%股权转让给南京钢联。 

南京钢联根据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受让目标股权。 

2、股权转让价款 

根据协议约定，股权转让价款为：“合计为人民币 30 亿元及双方约定的股

权回购溢价款”。 

3、股权交割及过户 

自股权转让价款付清之日起，建信投资作为标的公司所对应享有的权利和义

务全部转由南京钢联承担。 

自股权转让价款付清之日起，南京钢联、建信投资应积极协助标的公司办理

股权转让相关的变更登记手续。 

（二）南京钢联与建信投资之间的资产交割、股份过户进展 

上述协议已经南京钢联与建信投资双方于 2019年 4月 26日签署并生效。

根据协议约定，南京钢联付清股权转让价款后即可办理标的公司股权的交割及过

户。截至本问询函回复之日，南京钢联尚未向建信投资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尚未

办理标的公司股权过户手续。根据协议约定，南京钢联与建信投资之间的资产交

割、股份过户不存在尚未履行的前置审批程序。 

根据南京钢联出具的说明，南京钢联预计于 2019年 6月底前向建信投资付

清股权转让价款，并完成标的公司股权的过户。 

二、上述交易的具体金额、具体资金来源，采用的评估方法、估值依据及

合理性 

（一）南京钢联受让建信投资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的交易金额及资金来源 

1、南京钢联受让建信投资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的交易金额 

南京钢联受让建信投资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的交易金额为 30亿元以及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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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定的回购溢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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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4、预案披露，南钢发展主营业务由钢铁产品生产及销售业务、钢铁

相关中间产品及能源介质业务以及贸易业务三部分组成。近两年一期，南钢发

展销售毛利率分别为 9.44%、7.06%、3.19%；销售净利率分别为 4.38%、3.82%、

2.20%；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51.94%、60.08%、61.21%。请公司补充披露：（1）

南钢发展贸易业务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主要贸易货种、确认收入的会计

方法、经营模式和主要客户情况、近三年收入和成本的变化情况等；（2）南钢

发展开展贸易业务的主要考虑，与主营业务的协同效应；（3）结合所在行业发

展、南钢发展具体经营情况，说明毛利率和净利率持续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4）

结合南钢发展的经营、投资和现金流情况，说明短期债务、长期债务的变化原

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偿债压力。 

回复： 

一、南钢发展贸易业务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主要贸易货种、确认收

入的会计方法、经营模式和主要客户情况、近三年收入和成本的变化情况等。 

（一）贸易货种及其经营模式 

南钢发展主要通过下属子公司南京钢铁集团国际经济贸易有限公司、江苏南

钢环宇贸易有限公司、南京南钢特钢长材有限公司、江苏南钢板材销售有限公司

等开展贸易业务。南钢发展的主要贸易货种包括炼铁及炼钢所需的原燃料，钢材

及钢坯。具体经营模式如下： 

1、原燃料 

（1）铁矿石 

南钢发展采购的铁矿石分为进口矿及国内矿。进口矿直接向海外矿山采购长

协矿，或向供应商采购港口现货矿；国内矿向国内矿山或贸易商采购。 

（2）其他原燃料 

南钢发展采购的其他原燃料主要包括煤、焦炭、废钢等。煤、焦炭采取长期

供应商为主，评审、招标供应商为辅的采购模式；废钢采取基地采购和门前采购

相结合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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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钢发展贸易业务采购的原燃料主要销售给南钢股份，承担了南钢股份主要

原燃料的采购职能。 

2、钢材与钢坯 

南钢发展根据与客户签订的销售合同/协议，向南钢股份采购相应的钢材及

钢坯后销售给客户。 

（二）贸易业务确认收入的会计方法 

南钢发展分别与供应商及客户签订购销合同，独立履行了对供应商、客户的

合同权利和义务，贸易业务按总额法确认收入。南钢发展贸易业务的收入，在下

列条件均能满足时予以确认： 

（1）公司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货方；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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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 序号 客户名称 金额（万元） 
占当年贸易销售收

入的比例 

2018年 

1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323,905.68 72.74% 

2 客户 2 87,979.36 2.75% 

3 客户 3 40,384.51 1.26% 

4 客户 4 29,507.14 0.92% 

5 客户 5 24,674.27 0.77% 

合计 2,506,450.96 7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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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最终实现降本增效，提高南钢股份整体盈利能力。 

三、结合所在行业发展、南钢发展具体经营情况，说明毛利率和净利率持

续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 

最近两年及一期，南钢发展主营业务毛利率及净利率情况如下： 

财务指标 2019年 1-4月 2018年度 2017年度 

毛利率 4.42% 7.06% 9.44% 

净利率 2.29% 3.82% 4.38% 

（一）毛利率情况分析 

最近两年及一期，南钢发展主营业务收入及毛利率的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 1-4月 2018年度 2017年度 

收入 收入占比 毛利率 收入 收入占比 毛利率 收入 收入占比 毛利率 

钢铁及相关

业务 
312,371.84 19.75% 12.84% 1,036,635.30 23.33% 21.72% 892,717.82 44.78% 15.34% 

贸易业务 1,168,011.89 73.83% 1.64% 3,194,615.98 71.92% 1.76% 942,855.96 47.30% 2.76% 

能源业务 70,465.37 4.45% 7.08% 171,545.33 3.86% 8.08% 118,916.01 5.97% 7.15% 

其他业务 31,226.13 1.97% 18.20% 39,193.18 0.88% 46.62% 39,065.10 1.96% 42.57% 

合计 1,582,075.22 100.00% 4.42% 4,441,989.80 100.00% 7.06% 1,993,554.90 100.00% 9.44% 

南钢发展的主营业务收入可分为钢铁及相关业务、贸易业务、能源业务、其

他业务等，其中钢铁及相关业务、贸易业务收入占比相对较高。南钢发展贸易业

务收入的增长是南钢发展主营业务收入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同时也摊薄了钢铁

及相关业务等主营业务收入的占比。由于贸易业务毛利率相对较低，贸易业务收

入的大幅增长导致了南钢发展整体毛利率水平下降。2017 年、2018 年及 2019

年 1-4 月，南钢发展主营业务毛利率分别为 9.44%、7.06%及 4.42%，总体呈

下降趋势。 

2017年、2018年、2019年1-4月，南钢发展贸易业务的毛利率分别为 2.76%、

1.76%和 1.64%。2018 年以来南钢发展贸易业务规模大幅增长，新增贸易业务

主要系代南钢股份采购原燃料及代南钢股份销售钢铁产品，该部分贸易业务毛利

率相对较低，导致南钢发展贸易业务毛利率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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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2018年、2019年 1-3月，钢铁行业（申万钢铁行业，剔除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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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 1-4月 2018年度 2017年度 

金额 
占比营业

收入比例 
金额 

占比营业

收入比例 
金额 

占比营业

收入比例 

营业收入 1,594,943.83  - 4,478,716.31 - 2,028,864.03 - 

营业成本 1,523,657.65  95.53% 4,158,249.05  92.84% 1,836,855.73  90.54% 

毛利  71,286.17  4.47%  320,467.26  7.16% 192,008.30 9.46% 

销售费用  7,098.36  0.45%  23,189.79  0.52%  18,85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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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8年末，南钢发展流动负债、总负债较年初增长 41.07亿元、33.95

亿元，流动资产、总资产较年初增长 39.15亿元、27.91亿元，主要系南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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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2019年 4月 30日 2018年 12月 31日 2017年 12月 31日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流动负债合计 1,426,753.73 99.01% 1,420,153.89 98.85% 1,009,472.80 92.02% 

长期借款 3,800.00 0.26% 3,800.00 0.26% 71,876.20 6.55% 

长期应付款 77.53 0.01% 134.90 0.01% - - 

预计负债 4,314.36 0.30% 7,157.48 0.50% 7,138.94 0.65% 

递延收益 6,103.11 0.42% 4,007.01 0.28% 8,556.83 0.78% 

递延所得税负债   1,350.79 0.09%   

非流动负债合计 14,295.00 0.99% 16,450.18 1.15% 87,571.98 7.98% 

负债合计 1,441,048.73 100.00% 1,436,604.07 100.00% 1,097,044.77 100.00% 

报告期各期末，南钢发展总负债分别为 1,097,044.77万元、1,436,604.07 万

元和 1,441,048.73万元，其中流动负债占总负债的比例分别为 92.02%、98.85%

和 99.01%，非流动负债占总负债比例分别为 7.98%、1.15%和 0.99%。从负债

结构上看，南钢发展流动负债占比较高，且呈上升趋势，非流动负债金额及占比

均呈逐年下降趋势。 

1、流动负债分析 

2018年末，南钢发展的流动负债较 2017年末增加 410,681.09万元，增幅

40.68%。一方面由于南钢发展扩大贸易业务规模导致应付票据、应付账款增加，

另一方面由于长期借款即将到期导致重分类至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使得流

动负债增幅较大。 

另一方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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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增长 230,413.34万元，增幅 55.37%，主要系 2018年南钢发展贸易业务规模

扩大，采购金额相应增长所致。 

（3）预收款项 

报告期各期末，南钢发展预收款项余额分别为 171,834.44万元、171,819.12

万元和 217,725.90万元，占当期总负债比分别为 15.66%、11.96%和 15.11%。

南钢发展预收款项主要为南钢股份、金江炉料向南钢发展预付的货款。 

（4）其他应付款 

报告期各期末，南钢发展其他应付款余额分别为 107,795.86 万元、

169,687.64 万元和 173,428.57 万元，占当期总负债比分别为 9.83%、11.81%

和 12.03%。2018年末，南钢发展其他应付款余额同比增长 61,891.78万元，增

幅 57.42%，主要系南钢发展新增尚未支付的股东分红所致。 

（5）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报告期各期末，南钢发展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余额分别为 5,667.00 万

元、85,990.00万元和 84,307.50万元，占当期总负债比分别为 0.52%、5.99%

和 5.85%。2018 年末，南钢发展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余额较 2017 年末增

加 80,323.00万元，同比增加 1,417.38%，主要系长期借款 85,990.00万元因即

将到期重分类至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所致。 

2、非流动负债分析 

报告期各期末，南钢发展非流动负债分别为 87,571.98万元、16,450.18万

元和 14,295.00万元，呈逐年下降趋势。 

2018 年末，南钢发展的非流动负债较 2017 年末减少 71,121.80 万元，同

比下降 81.22%，主要系长期借款因即将到期重分类至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五、补充披露情况 

上述内容已在预案（修订稿）“第四节 标的资产基本情况/一、南钢发展”

中进行了补充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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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5、预案披露，2018年 4月，南钢发展存续分立，新设金江炉料。分

立后，南钢发展原烧结、球团、焦化的生产加工业务及相关资产由新设立的金

江炉料承接。金江炉料的主要产品为烧结矿、球团矿及焦炭，用于高炉炼铁。

2018年末及 2019年一季度末，金江炉料流动资产余额分别为 13.90亿元、11.45

亿元，总资产余额分别为 28.61亿元、26.55亿元。请公司补充披露：（1）金江

炉料各业务板块与公司主营业务的协同效应、营业收入来自公司及体系内需求

和外部需求的占比情况；（2）结合金江炉料的具体经营情况，说明流动资产、

总资产余额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一、金江炉料各业务板块与公司主营业务的协同效应、营业收入来自公司

及体系内需求和外部需求的占比情况 

（一）金江炉料各业务板块与公司主营业务的协同效应 

金江炉料的主营业务为生产销售烧结矿、球团矿及焦炭，用于高炉炼铁，是

南钢股份长流程钢铁生产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2018年 4月，南钢发展实施存续分立，新设立金江炉料。金江炉料承接了

南钢发展原料、烧结、球团、焦化生产工序的相关资产。南钢股份通过设立金江

炉料子公司对钢铁长流程生产环节中铁前的生产工序进行专业化运营及管理，提

升南钢股份“高效率生产、低成本智造”能力。 

（二）金江炉料主营业务收入占比情况 

2018 年及 2019 年 1-4 月，金江炉料的主营业务收入主要来自于南钢股份

体系内，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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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结合金江炉料的具体经营情况，说明流动资产、总资产余额下降的原

因及合理性 

单位：万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19年 4月 30日 2018年 12月 31日 

货币资金  19,328.01   28,193.30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80.86   34,803.45  

预付账款  1,264.37   26.00  

其他应收款  139.09   1,830.61  

存货  20,686.99   13,683.58  

其他流动资产  70,078.38   60,494.17  

流动资产合计  111,677.69   139,031.11  

非流动资产合计 146,272.15  148,961.30  

资产总额 257,949.84  287,992.40  

流动负债  93,949.05   128,09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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